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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砷化氢气体中毒的预防
杨正兵

云锡文山锌铟冶炼有限公司

[摘　要]在有色金属冶炼的过程中，含砷物料在酸性环境下反应容易产生砷化氢气体，如预防不到位，将会对作业人员造

成严重的伤害。由于砷化氢属于极毒气体，只需要吸入很少的量就能使作业人员中毒，造成中毒人员急性肾衰竭后死亡，一旦

中毒，对人体的伤害很难逆转。本文，以生产过程中实用的措施方法为例，对砷化氢气体的预防措施进行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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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砷化氢产生的条件

砷化氢（化学式：AsH3）又称砷化三氢、砷烷、胂。是

最简单的砷化合物，无色、剧毒、可燃气体。标准状态下，

AsH3是一种无色，密度高于空气，可溶于水及多种有机溶剂

的气体。它本身无臭，但空气中有大约0.5ppm的胂存在时，

它便可被空气氧化产生轻微类似大蒜的气味。

在酸性环境下，同时又有还原剂存在，含砷物料与酸反

应就有可能产生砷化氢气体，如含砷物料的浸出过程、置换

过程等，传统湿法炼锌企业中可能产生砷化氢的区域为：净

液工序锌粉除杂、铁粉沉铜、铟浸出工序、铟置换工序。在

其他企业中，高砷物料仓库如漏雨、潮湿等也可能会有砷化

氢产生（如铅锌冶炼行业中含砷较高的铟渣、铅银渣等）。

从国内发生过的大部分砷化氢中毒的案例统计中发现，

冶炼企业最容易发生砷化氢中毒事故的情况有两种，第一是

含砷物料反应槽冒槽或未能保持负压，导致砷化氢气体外溢

造成周边作业人员中毒；第二是对涉及砷化氢的槽罐进行有

限空间作业过程未进行有效的清洗、置换和检测，防护措施

不到位等可能造成砷化氢中毒。

二、砷化氢的检测方法

砷化氢的检测目前没有非常可靠的自动化检测设备，目

前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固定式、便携式检测仪由于检测精度

达不到要求已被国家列入淘汰设备名录，禁止使用。（国内

较为知名的气体检测品牌梅思安、中安电子等固定式和便携

式砷化氢检测仪测量精度最低为0.1ppm，均达不到国标的要

求）。而部分厂家生产的各种便携式、固定式砷化氢检测仪

虽然精度显示为0.01ppm，但经过实践试用发现，检测仪误

报、错报情况尤为严重，检测仪在不会产生砷化氢的环境中

遇到蒸汽、酸雾等其他气体仍然会出现误报情况。企业花了

大量的资金采购检测仪，却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根据国家工作场所职业危害接触限值（GBZ2.1-2007）中

化学因素规定的砷化氢职业病危害限值为0.03mg（折算值约

0.0086ppm），由于只需要很少的量就能致人中毒，所以，如

果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当检测仪能检测出砷化氢含量

时，人员吸入量就已经足以造成中毒。

目前最可靠的检测方法是采用溴化汞试纸或氯化汞试纸

进行检测，在可能产生砷化氢的作业点、反应槽口增设溴化

汞试纸。由于溴化汞在光照、常温下会逐渐挥发，所以试纸

在空气中暴露后会逐渐失效（通常有效时间不超过16小时，

根据不同的工况环境有所变化）。为了保证检测试纸始终处

于有效状态，必须要求涉及砷化氢产生的岗位每班上岗前对

试纸进行更换，并对作业人员进行经常性培训，使作业人员

熟练掌握砷化氢气体中毒的预防措施，即一旦试纸变色（一

般是变黄，高浓度的砷化氢可以使试纸变为紫黑色），证明

有砷化氢产生，作业人员必须立即撤离。制备完成的溴化汞

试纸，一般要密闭保存在避光的深色玻璃瓶内，避免溴化汞

试纸中化学成分挥发。

三、工艺、设备设施预防

对于砷化氢气体的预防，应优先从工艺系统上进行调

整，避免产生砷化氢。例如采用含砷低或不含砷的物料进行

替换，使工艺系统不具备产生砷化氢的条件。从目前国内的

冶炼企业面临的原料采购现状来看，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实

现，大部分冶炼企业原料来源复杂，吃“百家矿”几乎是大

多数冶炼厂的常态。而哪怕是拥有自有矿山的冶炼企业，在

自有原料中也很难保证砷杂质一定会处于很低的水平。

如果从工艺上物料含砷无法采用不含砷的物料替换，或

者原料中含砷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必须严格控制反应过程，

避免冒槽事故的发生。

湿法炼锌生产中的置换或净化反应过程中是最有可能发

生砷化氢中毒的环节。湿法炼锌中铜的回收需采用铁粉来置

换铜，净化过程需要使用锌粉来去除电解液中的杂质，置换

过程、净化过程中若铁粉或锌粉加入量过大，就可能造成反

应槽内反应过于剧烈，大量置换出的海绵铜覆盖在反应槽液

面之上形成大量泡沫。同时置换反应产生的大量氢气夹带着

砷化氢气体由于海绵铜泡沫覆盖液面无法及时排出，直接就

会造成反应槽内液面在短时间内急剧上涨，并从反应槽顶部

加料口等各处孔洞喷涌而出造成冒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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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净化过程通畅都需要用蒸汽进行加热，蒸汽进入

槽内后，会将铁粉或锌粉的下料口处落下的金属粉尘粘结在

下料口处，随着粘结的粉尘不断增加，下料口会逐渐缩小直

至完全堵死。而此时下料皮带仍然在进行给料，就会形成大

量的铁粉或锌粉积存在下料口处。当作业人员发现下料口堵

塞后，在对下料口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下料口处积存的大量

的锌粉或铁粉就会瞬间落入槽内，导致反应槽内发生剧烈的

置换反应，从而引发冒槽事故。一旦发生冒槽事故，大量矿

浆夹带着砷化氢气体从反应槽内快速喷涌而出，极易造成周

边作业人员吸入砷化氢气体中毒。因此严格控制反应温度、

进料速度、酸度、压力等，避免反应过于剧烈导致冒槽事故

发生，从而使砷化氢扩散至作业区域，是预防砷化氢中毒的

有效手段。

在设备设施上，应对反应槽设置负压抽风系统，保持反

应槽始终处于负压状态杜绝烟气外溢（建议采用自然抽力，

避免因停电导致负压失效）。如采用机械抽风系统来保持反

应槽处于负压状态的，必须要设置抽风机联锁报警设施，并

在作业现场设置明显的报警电铃、声光报警等设备与风机联

锁，在抽风机损坏、突然停电、风机故障跳停等紧急情况

时，作业人员能第一时间接到报警信息及时撤离。

若条件允许，采用机械抽风洗涤加自然抽风两种排气

方式同时安装在可能产生砷化氢气体的反应槽上是最可靠的

措施。在机械抽风正常运行时，自然排风管可充当进气口，

避免反应槽内矿浆被机械抽风系统抽到吸收塔内。在停电或

机械抽风系统跳闸后，自然排风管可作为应急排气口，自然

排风管在烟囱效应的作用下，确保反应槽内仍然处于负压状

态，避免砷化氢气体溢出。

反应槽槽底应设置一定的倾斜角度，避免使物料在槽

底堆积，应设置成斜底或锥底，反应槽是锥底的需在底部设

置排污阀。若设置成平底槽，一旦物料在槽底堆积后，就必

须使用人工进入到槽内进行清理作业，增加了作业风险。作

业人员在槽底物料堆积的情况下进入槽内进行清理作业，清

理过程中搅动槽底物料可能产生砷化氢气体，而槽内通风不

良，作业人员在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在有限空间内极

易发生砷化氢泄漏中毒事故。

四、作业过程个体防护

涉及砷化氢气体产生的岗位，必须为作业人员配备符

合国家标准的预防砷化氢气体中毒的防毒口罩。砷化氢属

于无机气体，根据国标《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2890-2009）的要求，防砷化氢中毒的防毒口罩过滤件应

为B型，过滤件色标为灰色。

防毒口罩目前较受欢迎的品牌为南核军工生产的南核

防毒口罩和3M防毒口罩，砷化氢防毒过滤盒型号南核生产的

89021。条件好的企业可以为作业人员配备全面罩，效果更

佳。在作业人员进入涉及砷化氢产生的区域前就必须要求正

确佩戴好防毒口罩，并先观察好溴化汞试纸的颜色情况，遵

循溴化汞试纸白色作业，溴化汞试纸变黄立即撤离的原则。

在需要进入可能产生砷化氢的反应槽内进行检修、清理

作业时，必须先将槽内物料排空，并使用清水对反应槽进行

清洗。清洗完成后使用轴流风机对反应槽进行强制通风吹扫

半小时以上，吹扫后使用工具粘贴溴化汞试纸探入槽内进行

有害气体检测，试纸不变色才能进入槽内作业。所有进入可

能产生砷化氢的反应槽内作业的人员，必须佩戴长管呼吸器

或者空气呼吸器，作业过程中不得取下面罩，作业人员身上

在胸部显眼部位粘贴溴化汞试纸，方便相互观察，一旦试纸

变色立即撤离。

进入涉及砷化氢气体的槽罐进行作业，作业过程务必要

按照置换清洗→通风→溴化汞试纸检测→佩戴长管呼吸器→

有监护作业的顺序进行作业，作业过程保持正常通风，长管

呼吸器的进气风机必须放置在空气新鲜处。

五、应急处置

日常管理过程中，涉及砷化氢产生的岗位必须配备有空

气呼吸器或长管呼吸器等应急救援装备，方便在紧急情况进

行使用。并购置部分砷化氢解毒剂（二巯丙磺钠注射液）储

存于临近医院备用。

冒槽事故，是砷化氢外溢最常见的现象之一，防止冒

槽事故的发生才能有效的避免人员中毒。一旦发生反应槽冒

槽，大量的物料和烟气外溢，作业人员必须立即撤离至安全

区域（上风向50米以上空旷地带）。冒槽结束后，作业人员

必须穿戴空气呼吸器，使用溴化汞试纸对涉及的区域进行检

测，并增加强制通风措施，在试纸不变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清理，避免盲目清理引发中毒事故。

通常，砷化氢中毒的发病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如有人

员未能及时撤离，又恰好经过砷化氢外溢的区域，应查看其

是否出现头晕、恶心、冒虚汗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如有上述

症状立即将该人员送至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并观察其尿液颜

色变化。如尿液呈酱油色，必定是砷化氢中毒。

从工艺控制、设备设施改进、个体防护三方面入手，就

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砷化氢中毒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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